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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國立嘉義大學用印申請單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單  位  

職  稱  

姓  名  

用印事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用印數量 
 

 

申請人 
單位主管 

（系院主管） 
會辦單位 校長 

    

備註：需用印文件若為產學合作(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)計畫合約書，會辦單

位請依序會辦研究發展處、主計室，再陳秘書室、校長。 

 

 


